附件：

2020年上海市绿化重点有害生物
防控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7〕25号）、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本市加强园林绿化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沪绿容〔2018〕65号）的要求，结合行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1、 防控工作目标
围绕“美丽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目标，全市绿化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根据“中心城区无盲点、主要病虫不成灾、景观面貌保障良好”的工作要求，确保我市绿化主要病虫害发生可控，对绿化景观不造成明显影响。春季悬铃木白粉病平均感病指数控制在10以下，悬铃木方翅网蝽叶害率、星天牛株害率、煤污病叶害率控制在30%以下，家白蚁、枫香刺小蠹的危害和蔓延得到有效控制。按要求完成绿色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年度防控药剂减量30%以上。
二、主要实施范围
（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周边区域。包括博览会核心区、参观活动区、宾馆接待区、机场和车站出入区、途经的高速公路、高架道路等交通干道及周边。
（二）全市16个区的重点区域、重点道路的绿地，兼顾其他一般区域的公共绿地和社会绿地。
三、实施时间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防控工作应根据病虫害发生与为害以及相应景观保障要求，加强监测，落实责任，确保效果。
四、重点防控对象
以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悬铃木方翅网蝽、星天牛、白蚁、枫香刺小蠹、悬铃木白粉病、香樟煤污病（即“四虫两病”）为重点防控对象，兼顾重阳木锦斑蛾、栾多态毛蚜、黄杨绢野螟、樟颈曼盲蝽、刺蛾类、毒蛾类、斜纹夜蛾等常发病虫防控工作。
五、防控关键技术
（一）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
根据本市美国白蛾发生和分布情况，按照年度工作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美国白蛾成虫监测和幼虫普查工作，对2020年度列为美国白蛾疫区的6个区及相关重点区域加强防控。可采取人工剪除网幕、药剂补防、天敌释放等综合方法，有效抑制虫情扩散。
（二）绿化重点病虫害
1.悬铃木方翅网蝽
4月中旬～5月上旬越冬成虫上树危害期及5月中、下旬第一代若虫危害时，选用吡虫啉、啶虫脒、吡蚜酮、烟参碱等药剂进行叶面喷施，施药间隔10天左右，连续施药2次。此后加强监测，在各代若虫危害初期施药防治。
2.星天牛
在星天牛种群高发区域，于成虫羽化高峰期（5月下旬～7月下旬左右）可施用绿色威雷、噻虫啉等天牛成虫防控专用药剂进行防治；低龄幼虫危害期（7～9月）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防治低龄幼虫；高龄幼虫期释放天敌花绒寄甲进行补防。
3.白蚁
在白蚁活动频繁的季节（6～8月）开展重点防治。通过查找蚁路、泥线、分飞孔及分飞蚁判别有无白蚁。防治方法：一是喷药灭治，寻找白蚁的分泌物形成的蚁路、泥线等症状，将非趋避性药剂喷洒在白蚁身上或者直接将药剂喷洒在蚁路上，达到抑制巢穴发展和控制种群数量的目的；二是使用白蚁监测控制饵剂系统，在白蚁活动区域或潜在的活动区域安装监测装置，投放饵剂，灭杀白蚁巢内的群体。
4.枫香刺小蠹
做好北美枫香现有种植数量、位置、苗木来源等记录，加强蛀干害虫枫香刺小蠹的普查。加强寄主植物种植区域及该虫发生区域的跟踪监测。加强苗木引种及种植区域管理，禁止带虫苗木出圃，有效抑制虫情蔓延。发生区域于成虫羽化期及时进行药剂防控，可用绿色威雷微胶囊悬浮剂进行树干喷施。
5.悬铃木白粉病
重点抓好白粉病初侵染初期（4月下旬～5月上旬）防控，可选用腈菌唑或烯唑醇等杀菌剂进行叶面喷施，施药间隔10天左右，连续施药3次。加强梅雨季节前和初秋季节的监测与防控，及时开展修剪、剥芽、施肥等管理工作，创造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条件，有效减低枝叶感病率。
6.香樟煤污病
采取植物抽稀或修剪的方法剪去蚧虫较多的枝条。在日本壶蚧孵化盛期（一般4月底～5月初）用吡虫啉、绿颖、啶虫脒等药剂进行叶面及枝条喷施，施药间隔一周左右，连喷2次。
（三）其他重点病虫害
对重阳木锦斑蛾、栾多态毛蚜、黄杨绢野螟、樟颈曼盲蝽、刺蛾类、毒蛾类、斜纹夜蛾、重阳木锦斑蛾等其他防控对象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确保景观面貌不受明显影响。
六、保障措施
（一）领导重视，加大责任落实力度
各区绿化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当前美国白蛾等重点病虫害对城市绿化造成的生态安全风险，加强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和绿化重点有害生物“四虫两病”的防控工作。明确病虫害防治“属地化管理”的责任要求，落实各区绿化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控责任人，层层落实责任，将防控责任落到实处。制定好各区防控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和标准，细化工作任务。落实监测防控资金、药械、药剂等物资和监测防控队伍，做好防控保障。实施区域管理全覆盖，全面提高重点病虫害的科学治理能力。
（二）加强监测，确保防控实效
各区绿化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绿化养护市场化机制作用，形成作业单位监测、管理单位巡查相结合的联动监测督查机制，切实加强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努力提升有害生物防控实效。进一步落实《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2020年国令第725号）相关要求，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本市绿化和林业安全使用农药的通知》（沪绿容〔2018〕288号）有关内容，以病虫害防治工作“绿色、环保、可控”为目标，推进药剂减量，因虫施策，绿色防控，加强示范引领，逐步形成重点病虫害精准可控、绿色环保的良好格局。
（三）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工作考核
市、区两级绿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绿化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的监管与考核，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指标和工作机制，认真开展专项督查工作，不断提高防控实效，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各区重点工作绩效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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